非职务科技成果声明
南京邮电大学：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2][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        （校外人员姓名）系我单位                （单位名称）       （员工/学生），身份证号：               。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4][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5][bookmark: auto_fouce_3]上述人员参与了南京邮电大学研发工作，产生了“         ” （拟申请的知识产权名称）的科技成果，拟申请       （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该成果不属于执行我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我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科技成果，不属于我单位的职务科技成果；无论现在或未来，本单位均不会以任何理由主张该成果为我单位职务科技成果，也不会对该成果主张任何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若因本声明内容不实导致南京邮电大学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申请被驳回、被第三方索赔、声誉损失等），本单位及上述人员需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bookmark: auto_fouce_7]本单位及上述人员一致确认：
1. [bookmark: _GoBack]上述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南京邮电大学所有，本单位及上述人员承诺放弃对该科技成果的任何知识产权相关权利主张，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权、所有权、使用权及收益权等，绝不就该成果向南京邮电大学提出任何权利要求；
2.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0][bookmark: auto_fouce_8]参与上述科技成果研发工作的我单位上述人员，在南京邮电大学相关知识产权申请中仅作为      （发明人/完成人）署名；
3. [bookmark: auto_fouce_12][bookmark: auto_fouce_13]上述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申请、申报科技奖励、转化实施、利益分配等事宜按照南京邮电大学发布时及后续修订的相关规定办理；南京邮电大学有权根据管理需要调整相关规定，调整后的规定对本声明涉及的全部事项自动具有约束力，且声明方确认已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该等规定。 
4. 校外人员及其单位需无条件配合南京邮电大学办理该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申请、转化、奖励申报等所需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签署各类必要文件等。
特此声明！
            
  签字（校外人员）：        
单位盖章：
                                      日期：

（备注：括号中斜体的填写说明请在打印时删除）
